
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关于公开征集汽车消费券发放平台企业的公告

日期：2025-02-17 18:24                           来源：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

各有关单位、相关企业：

为进一步提振区域消费，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助力朝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朝阳区商务局拟组织开展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现公开征集汽车消费券发放平台企业。

一、发券活动时间

第一批为2025年3—4月份，第二批时间待定。

二、申报条件

本次促消费活动拟采用发放消费券形式，消费券发放领取渠道为北京市线上渠道，消费券核销范围为北京市朝阳区内规范经营的汽车零售企业，有关机构可根据消费券发放要求向我局申报消费券发放方案。具体条件如下：

1.申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组织辖区汽车企业参与促消费活动，具备安全、平稳、顺畅的消费券发放和核销能力。

2.申报主体有较为广泛的用户基础，特别在汽车消费领域有较为精准的客户群以及潜在客户群。

3.具备较强的投诉处理能力，拥有专业服务团队，能够及时受理消费券相关的咨询、投诉等问题，并对问题具有较强处理能力。

4.项目申报金额要求为0元。

三、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自行从朝阳区政府网站下载《朝阳区商务局项目申报书》(见附件)，按要求填写，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1.企业情况说明(2000字以内，主要围绕申报条件进行说明，并介绍承接相关项目的工作经验。如承接其他政府消费券发放及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促消费活动情况等)。

2.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平台覆盖的汽车零售企业明细等)。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资质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3份，按顺序装订并加盖单位公章(扫描电子版一并提交)。申报材料不予退回。

四、申报流程

(一)企业申报

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申报，向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提交申报材料，纸质版(3份)和电子版(U盘、光盘等)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路33号中楼628室；电话：65099209)，截至申报时间为2月20日18:00前。

(二)部门审核

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对申报企业资料进行审核，开展比选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朝阳区商务局项目申报书

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

2025年2月17日

http://www.bjchy.gov.cn/dynamic/notice/4028805a94d460d901951370c2bf2b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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